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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保荐机构”）作为美格智能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格智能”“公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美格智能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

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33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21,208,503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4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60,359.4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066.35 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293.0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验 证 ， 并 出 具 了 《 验 资 报 告 》

（XYZH/2023SZAA7B0002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

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28,126.76

万元，其中置换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4,146.89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8,979.87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5,000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

的累计净额为 453.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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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1,620.17万元，其中

29,9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 1,720.17万元以活期存款形式储存于募

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

手续，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水贝支行
10887000000052289 151,348,468.18 4,934,138.58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福华支行

791200788019000039
70

160,000,000.00 8,325,885.99 活期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南山支行
73060122000369511 80,950,000.00 2,432,110.54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莲花支行
129906124110808 50,632,000.00 1,509,521.76 活期

深圳农商银行凤凰支行 000418544698 150,000,000.00 0.00 已注销

合计 -- 592,930,468.18 17,201,656.87 --

注： 1*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众格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众格”）、
西安兆格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兆格”）已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水

贝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深圳农商银行凤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并分别与上述银行（以下简称“开户行”）及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月 16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水贝

支行开立账户用于 5G+AIoT模组及解决方案产业化项目，初始存放金额为 15,134.85万元，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支行开立账户用于 5G+AIoT模组及解决方案产

业化项目，初始存放金额为 16,000.00万元，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开立账

户用于 5G+AIoT模组及解决方案产业化项目，初始存放金额为 8,095.00 万元，在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莲花支行开立账户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初始存放金额为 5,063.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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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农商银行凤凰支行开立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初始存放金额为 15,000.00 万元。

2* 深圳农商银行凤凰支行为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专用账户。鉴于该募集资金专户已

全部按计划补充流动资金，为便于管理，公司决定将其进行销户。并于 2023年 4月 12 日已

完成深圳农商银行凤凰支行（账号 000418544698）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三、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情况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基于审慎原则，结合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以及当前市场环境、公司发展战略，在项目实

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和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将 5G+AIoT模组及解决方案产业化项目，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6年 2月 23日延期至 2028年 2月 23日。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6 年 2 月 23 日延期至 2028 年 2 月 23

日。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报告期内没有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或实施方式进行变更。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4,146.89万元。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

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本次资金置换行为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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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3.5亿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4 年 4月 1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3.26 亿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2024年 4月 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3.0亿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5 年 4月 10日，公司已将上述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98 亿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3.0亿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总金额为 29,900万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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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莞证券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使

用履行了必要、合理的程序，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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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2 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293.05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852.4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0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28,126.7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0.00%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止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止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

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

项目

5G+AIoT
模组及解

决方案产

业化项目

否
39,229.8

5 39,229.8
5

2,852.

46
12,49
8.86 31.86 2028-02

-23 -- 建设

期
否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5,063.20 5,063.20 0 627.9

0 12.40 2028-02
-23 -- 建设

期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5,000.0
0

15,000.0
0 0 15,00

0.00 100.00 -- -- --

承诺投资

项目小计
-- 59,293.0

5
59,293.0

5
2,852.

46
28,12
6.76 47.44 -- -- --

未达到计

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

体项目）

5G+AIoT模组及解决方案产业化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深圳、上海、西安、南通等地

均设立研发中心，研发中心使用的办公场所均为租赁。因公司上海研发中心人员规模最大，

因此本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6亿元（占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的 40.79%）在上海购买研发和

办公场地，通过建立稳定及更加优质的研发办公环境，推动公司业务健康发展。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对应的研发和办公场地购买，因此导致募集资金投入进度较慢。公司

尚未完成研发和办公场地购置的原因：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波动较大，商业办公楼宇的价格

不稳定；加之整体投入金额非常大，公司持续寻找合适的市场资源，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

因此尚未完成购置。公司将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需求变化，积极推动本项目建设。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6年 2月 23日延期

至 2028年 2月 23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主要围绕 5G毫米波的技术前景研究及相应终端的产品开发，针对

现有及未来毫米波终端产品的应用及测试场景进行了模拟和优化，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毫米

波产品终端测试服务和场景分析。其中拟投入 3889.20万元（占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 76.81%）

进行专门针对毫米波的实验室建设。5G毫米波是 5G进一步演进的方向，目前市场规模较小，

主要集中在海外，市场需求发展较慢，公司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具体情况，放缓了实验室

的建设进度，因此导致募集资金整体投入进度较慢。但毫米波技术仍处于持续发展中，且具

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公司将根据市场和客户需求情况，积极推进本项目建设。2025年 4月 2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议案》，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6 年 2 月 23 日延期至 2028 年 2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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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

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

况

2023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人民币 4,146.89 万元。公司此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

本次资金置换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

况

2023年 4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3.5亿
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截至 2024
年 4月 1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3.26亿元全部归还并转

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4年 4月 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3.0
亿元（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截至

2025年 4月 10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98 亿元全部归

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3.0亿元

（含本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总金额为 29,900万
元。

项目实施

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

去向

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

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8

（此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邱添敏 潘云松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30 日


